附件4：
浙江大学党校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班主任任职条件和岗位职责（试行）

根据党校组织教学工作的实际需要，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可设若干教学班。教学班设班主任1名。 
    一、任职条件 
    政治素质好，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党务工作经验。热心党校工作，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工作认真负责，作风正派。一般应有两年以上党龄。 
    二、工作职责 
    1.按党校教学计划安排的要求，组织学员开展学习讨论、社会实践等教辅活动。 
    2.负责日常教学考勤，试卷、结业论文的评阅；参与党校“优秀结业论文”、“优秀学员”的推荐工作。 
    3.了解党校学员在原学习、工作岗位上的平时表现，督促学员处理好党校学习与专业学习、工作的关系。 
    4.及时向所在单位党组织反馈学员在党校培训期间的表现。 
    5.及时向党校或有关职能部门反映学员对党校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 
    6.对党校工作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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